眉县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信息发布审核表
(样表)

	

公开内容
	
标题
	

	
	拟稿人
	

	




发布平台
	
[bookmark: _GoBack]县政府网站： □新闻信息
□政府信息公开 本单位政务新媒体：

备注：可单选或多选，须勾选拟公开的发布平台

	
股室(站办
所)负责人审
核意见
	




年  月  日

	
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
	




年  月  日

	

主要负责人 审核意见
	



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.信息发布前需将审核表发至“眉县政府网站微信工作群”。2.每月28日前 各单位将本月审核表汇总后发至县信息中心邮箱(mx55459000163.com) 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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